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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能源局与挪威王国石油和能源部关于石油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序言
中国国家能源局与挪威王国石油和能源部（以下称为“双方”），根据中国与挪威之间签
署的《气候变化协作和对话框架协议》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挪威
王国石油和能源部之间签署的《关于加强能源保护与可再生能源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为
了增进两国人民友谊和加强石油领域双边合作，在平等、互利和长期合作的基础上，经友
好磋商，达成以下共识：
第一条
双方认为两国在石油领域开展经济合作对于环境、能源安全以及两国可持续经济发展来说
都是互惠互利的，这类合作对于提升两国传统友谊也有重大意义。
第二条
双方表达了加强磋商并交换与石油活动相关的政策、石油领域战略、技术、项目和人员培
训信息，以及为两国石油企业创造机会进行合作，由此将双边石油合作推向新层次的愿
望。
第三条
合作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主要领域：
·相互交换在中国和挪威的石油天然气领域进行规划和开发的信息；
·交流关于全球和地区能源市场的发展和展望的观点；包括与环境相关的事务；
·相互简要介绍两国企业之间以商业为基础的、现有的和潜在的合作形式。
第四条
如果双方同意，可以在本谅解备忘录第三条提到的主要领域建立工作组开展联合工作。这
类工作组的成员可以是政府、行业、研究机构或者其他适当机构的代表。
第五条
双方同意鼓励企业探讨在遵守两国法律规章的基础上，在石油领域进行双边互利合作的可
能性。
第六条
双方同意在需要时举行会晤，以交换意见和磋商石油领域的政策和合作项目。
第七条
本谅解备忘录自签署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五年。除非任何一方在届满六个月以前以书面
形式发布失效声明，则本谅解备忘录自动延期五年。本谅解备忘录自一方收到另一方书面
形式的请求或者失效声明起六个月终止。
本谅解备忘录一式两份，于二九年一月十二日在北京签署，原文采用中文和英文，两个版
本具有相同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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